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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(修正) 

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82 年 8 月 23 日颁布 

1999 年 12 月 25 日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6 号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，保护海洋资源，防治污

染损害，维护生态平衡，保障人体健康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

续发展，制定本法。 

第二条 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、领海、毗连区、

专属经济区、大陆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。 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从事航行、勘探、开发、生产、

旅游、科学研究及其他活动，或者在沿海陆域内从事影响海洋环

境活动的任何单位和个人，都必须遵守本法。 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以外，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

海域污染的，也适用本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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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国家建立并实施重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，确定

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，并对主要污染源分配排放控制数

量。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。 

第四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海洋环境的义务，并有权

对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单位和个人，以及海洋环境监督管理人员

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和检举。 

第五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为对全国环境保护

工作统一监督管理的部门，对全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实施指导、

协调和监督，并负责全国防治陆源污染物和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对

海洋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。 

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，组织海洋

环境的调查、监测、监视、评价和科学研究，负责全国防治海洋

工程建设项目和海洋倾倒废弃物对海洋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。 

国家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辖港区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港

区水域外非渔业、非军事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，并负责

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；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航行、停泊

和作业的外国籍船舶造成的污染事故登轮检查处理。船舶污染事

故给渔业造成损害的，应当吸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参与调查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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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渔港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渔港水

域外渔业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，负责保护渔业水域生态

环境工作，并调查处理前款规定的污染事故以外的渔业污染事故。 

军队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军事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及

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。 

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

的职责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法及国务院有关

规定确定。 

第二章 海洋环境监督管理 

第六条 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沿海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拟定全国海洋功能区划，报国务院

批准。 

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全国和地方海洋功能区划，

科学合理地使用海域。 

第七条 国家根据海洋功能区划制定全国海洋环境保护规划

和重点海域区域性海洋环境保护规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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毗邻重点海域的有关沿海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及行

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，可以建立海洋环境保护区域合作

组织，负责实施重点海域区域性海洋环境保护规划、海洋环境污

染的防治和海洋生态保护工作。 

第八条 跨区域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，由有关沿海地方人民

政府协商解决，或者由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。 

跨部门的重大海洋环境保护工作，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

管部门协调；协调未能解决的，由国务院做出决定。 

第九条 国家根据海洋环境质量状况和国家经济、技术条件，

制定国家海洋环境质量标准。 

沿海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海洋环境质量标准

中未作规定的项目，可以制定地方海洋环境质量标准。 

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和地方海洋环境质量标准的

规定和本行政区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状况，确定海洋环境保护的目

标和任务，并纳入人民政府工作计划，按相应的海洋环境质量标

准实施管理。 

第十条 国家和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，应当将国家

和地方海洋环境质量标准作为重要依据之一。在国家建立并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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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污总量控制制度的重点海域，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，还应

当将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作为重要依据。 

第十一条 直接向海洋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人，必须按照

国家规定缴纳排污费。 

向海洋倾倒废弃物，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倾倒费。 

根据本法规定征收的排污费、倾倒费，必须用于海洋环境污

染的整治，不得挪作他用。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。 

第十二条 对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的，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

未完成污染物排放削减任务的，或者造成海洋环境严重污染损害

的，应当限期治理。 

限期治理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决定。 

第十三条 国家加强防治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科学技术的研

究和开发，对严重污染海洋环境的落后生产工艺和落后设备，实

行淘汰制度。 

企业应当优先使用清洁能源，采用资源利用率高、污染物排

放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，防止对海洋环境的污染。 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031


